禹州市减灾委员会办公室文件



禹减委办〔2024〕5 号







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自然灾害灾情信息报送
工作的通知



根据《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》《特别重大自然灾害损失统计 调查制度》的规定，为进一步加强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,规范全市自然 灾害灾情信息报送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充分认识灾情报送工作的重要性。灾情信息是灾害防范救援 救灾等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决策依据 。客观准确 、及时快速报送 灾情信息 ，有利于各级党委政府掌握灾情动态和发展趋势 ，采取 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，最大限度地 减少灾害损失;有利于 回应社会各界关切 ， 营造支持救灾工作的 良好氛围 。按照《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》的规定， 自然灾害统 计工作由各级应急部门组织、协调和管理，各乡镇（街道）要进一步 提高思想认识 ，加强灾情信息报送管理 ，为开展抗灾救灾工作提 供有力保障。
二、加强灾害信息员队伍建设和管理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建立覆盖 所有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，能够熟练掌握灾情统计报送和开展灾情 核查评估的灾害信息员队伍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设立灾情管理 A、B 岗， 村（社区）要明确到人，确保灾害发生后，灾情管理人员及时到岗到位， 第一时间收集和报送灾情。灾前，各乡镇（街道）灾情管理人员，要将 灾害预警预报信息，通过微信、QQ、电话等形式通知到乡镇（街道）信 息员，乡镇（街道）负责通知到村（社区）信息员,提前做好应对工作。 灾中，乡镇（街道）灾害信息员要在 1 小时内收集汇总本辖区内的灾情 数据，县级负责汇总本辖区内的灾情数据，并按规定上报。灾后，各乡 镇（街道）要组织开展灾害损失调查核实工作。
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在汛前组织开展灾害信息员业务培训，重点学习 《自然灾害救助条例》《自然灾害情况统计调查制度》等法规制度，确 保灾情管理人员准确理解掌握灾情统计指标、报送要求和报送内容，熟 悉使用《国家自然灾害灾情管理系统》报送灾情，提高灾情报送的及时 性、准确性、规范性。
各级灾害信息员承担灾情常态监测、统计报送和应急值守等任务， 要切实加强人员日常管理。一是明确工作要求。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和文件规定，切实抓好灾情统计报送工作。二是做好人员信息动态更 新。对本辖区内灾害信息员信息，以不低于半年一次的频率进行核对更 新，并不定期组织抽查，确保人员信息有效可用。三是严格工作纪律要 求。重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，灾区各级灾害信息员要强化应急值守，确 保在岗在位、通信畅通；灾后应及时、主动、准确报告灾情。四是加强
各级灾害信息员装备配备。要结合本地灾害特点和救灾实际需要，为各 级灾害信息员配备和提供承担灾情统计报送任务所需的必要装备。
3、 灾情信息报送要求。灾害发生后，县级应急管理部门应在灾害  发生后的 2 小时内，将反映灾害基本情况的主要指标和救援救灾工作开  展情况向市应急局报告（含乡镇数据）。对于造成 10 人以上（含 10 人） 死亡失踪等灾情严重的自然灾害以及敏感灾害信息、可能引发重大以上  突发事件的信息、社会舆论广泛关注的热点和焦点灾害事件等，县级应  急管理部门应在灾害发生后 2 小时内，同时上报省应急厅和应急管理部。 在灾情稳定前，执行 24 小时零报告制度，直至灾害过程结束。灾情稳   定后，县级应急管理部门要组织力量，全面开展灾情核定工作，在 5 日  内将经核定的灾情和救援救灾工作数据（含乡镇数据）向市应急管理局  报告。接到上级要求核实信息的指令，应及时反馈情况。原则上，电话  反馈应在接到指令后 30 分钟内完成，书面反馈（包括传真、微信、短   信等方式）应在接到指令后 1 小时内完成。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严格责任追究。各乡镇（街道）灾害信息员要切实担负起自然 灾害灾情信息报送责任，完善信息报送网络、信息员队伍、报送机制等， 确保灾情信息报送及时、准确、客观、全面。对瞒报、迟报、漏报、伪 造和篡改灾情信息，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，要严格按有关规定问责追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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